
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中心                        2023 年 9 月 18 日 

导语： 

2021 年 1 月 21 日，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启动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学校以此为

契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深化本科教

育教学综合改革，全面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一轮审核评估

的基本理念、基本内涵和基本方法，切实做到以评促

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教育教学质量

管理中心将推出系列知识导读，解读新一轮本科教育

教学审核评估工作要点。 

 

 

 

 



1.如何选择评估类型？是否有明确的申请标准？是否会根据本

次审核评估参评类型，作为今后正式的院校分类标准？ 

答：为更好引导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本轮评估设计了两类

四种评估方案供高校自行选择。对凡选择第一类审核评估的申请须严

格把关，学校章程和“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应明确世界一流办学目标，

具有一流师资队伍和育人平台，能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选择第二类第 1 种的，其本科人才培养是以学术型为

主要方向：选择第二类第 2种的，其本科人才培养是以应用型为主要

方向：通过合格评估 5 年以上，首次参加审核评估、本科办学历史较

短的地方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应选择第二类第 3 种。 

参评高校选择评估类型时，要避免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跟风。两

类四种评估方案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类型之分，必须按照文件规定，

对照进行选择。第二种是误解。审核评估尊重高校的办学定位，不对

高校贴标签、不对高校分层次，更不会成为今后高校分类和高校层次

的依据。请参评高校实事求是，对标对表、合理选择，不跟风、也不

要误解和担心。 

2.本轮审核评估采取分类评估的方式，与高校分类管理改革工作

思想统一。省厅如何将高校管理改革的分类与审核评估分类统筹开展，

等效协调指导？ 

答：第一是衔接问瓶。个别省份在探索高校分类设置管理和分类

评估，请各省在遵从目前审核评估两类四种评估方案的基础上，进行

衔接。第二是指导问题。请各省按照审核评估方案发文要求，选取 1



—2 所高校委托教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新更名为教有部教

育质量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指导开展第二类审核评估试点，

为全面推开本地区审核评估工作做好示范。第三是监督问题。在总结

上一轮各省审核评估工作的基础上，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将会研究建立

对各省开展审核评估工作的监督机制，推动各地做好审核评估。 

3.本轮评估周期是多久？各类高校如何布局？对于审核评估计

划中“前后两轮评估问隔时问原则上不超过 8 年”是如何理解的？从

专家进校时间开始算还是结论发布时间开始算？ 

答：本轮审核评估时间为 2021—2025年。地方高校方面，各省

应科学规划所属高校参评时间（不含中央部门高校），均衡安排各年

度评估任务，对上一轮评估整改不力、问题突出的高校要靠前安排。

中央部门高校方面，此次参评时间与上一轮审核评估参评时间间隔原

则上不超过 8 年，时间起始是上一轮审核评估专家进校时间，对于中

央部门高校参评时间，在统筹全国高校评估时间的基础上，尽量满足

参评高校申请的参评时问。 

4.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做新一轮审核评估规划时，主要从哪些方

面进行考量？ 

答：一是要遵循国家对教育发展的最新要求。落实到规划新一轮

审核评估上，就是必须以正确政治方向和新发展理念为导向，服从服

务于新发展格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多维度优化调整区

域高等教育规划，激发各类型高校内在发展动能，立足中华大地，办

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二是要结合本省高等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省域层面的审核

评估总体规划，要与“十四五”本省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以及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统筹考虑、系统设计。真正以新

一轮审核评估工作，支撑和引领“十四五”区域高等教有的高质量发

展。 

三是要尊重高校个性化发展需求。要将宣传和培训方案纳入评估

工作规划，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要超前指导高校科学谋划方案，充

分尊重高校根据自身发展实际，选择适合的评估“套餐”，要全过程

支持服务高校做好评估工作，建立基于共同价值追求的部省校质量共

同体。 

5.参评高校填写《申请报告》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有效阐述“申

请理由”内容？ 

答：以下几点需要关注： 

一是申请要先确定评估类型，并说明理由。 

(1)申请第一类审核评估，其主要理由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写：

学校章程和“十四五”规划中确定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是否明确是

办世界一流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

是否是培养一流拔尖人才，现有的师资队伍与育人平台和质量保障体

系建设是否已使学校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所应具备的质量保障能力。 

(2)申请第二类评估，要说明采用是哪一种方案评估以及方案适

配的理由。采用哪一种方案评估主要取决于学校章程和“十四五”规



划中确定的人才培养主要目标，是学术型为主还是应用型为主，以及

学校的师资队伍与育人平台是否具有与之相配的保障条件。 

(3)地方高校要申请参加第一类评估需由省级教学行政部门向教

育部推荐。 

二是有异地办学的校区或者同城多个校区的都要逐一填写，实际

评估时将一并纳入。 

三是申请报告中还要说明上一轮评估整改情况。包括评估的类型

(审核评估/合格评估)、接受评估时间、概括性地说明学校自评、评

估报告以及专家反馈的主要问题。学校整改工作开展情况、主要措施、

评估整改与持续改进的实质性效果。原则上没有完成上轮评估整改任

务的不能申请，需要先进行整改。 

四是已通过认证（在有效期内）的专业可以申请免于评估考察，

参评高校需列出申请免于评估考察专业，不列出则表明这些已通过认

证的专业主动接受评估。 

6.《申请报告》中育人平台主要指哪些方面？育人平台的内涵是

什么，从哪方面阐述？学生发展和教学成效如何界定？ 

答：育人平台应该指高校为培养人才所提供的环境与条件（包括

软件条件与硬件条件）以及为学生发展所提供的舞台。具体包括：在

线教育平台、科教或者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践平台、科研创新与实践平

台、学生发展服务平台等。学生发展指的是学生经过大学学习后的收

获或者成果，包括知识的获得、各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等；教学



成效指的是通过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和成效，学生发展是教学最大的成

效，但不是惟一的成效，还包括教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等。 

7.“已通过认证的专业可申请免于评估考察”，请问这里的免于

评估考察如何理解？评估时如何操作？ 

答：对于教育部认证并在有效期内的专业，高校可通过评估管理

系统申请免于评估考察（不等于免于评估），并上传提交专业认证材

料直接作为本专业的审核评估材料，不再重复编制。其中：“教育部

认证”是指由教育部评估中心具体实施并纳入教育部评估归口管理的

认证项目；“在有效期内”是指高校审核评估时间处于专业认证的有

效期内。 

 


